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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

温州南湖商
业集团有限
公司

温州拉斐酒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58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60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62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68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75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33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05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09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11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13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18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承字037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贷字16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贷字187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贷字23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2013年170贷字211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2012年170贷字158号

国内信用证

国内信用证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温州南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李
娒娇、胡松平、赵娇蓉、娄剑峰、
李小珍、圣为控股有限公司

温州南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圣
为控股有限公司、娄剑峰、李小
珍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温交银2010年170最抵字153
号、温交银2011年170最抵字
201号、温交银2011年170最抵
字201-1号、温交银2011年
170最抵字201-2号、温交银
2011年170最抵字201-3号、
温交银2011年170最抵字123
号、温交银2012年170最保字
110号

温交银2013年170最保字
210-1号、温交银2011年170
最抵字148号、温交银2013年
170最保字210-2号、温交银
2014年170动质字016号、温交
银2013年170最抵字210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朱金宇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朱金宇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朱金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朱金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朱金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朱金宇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7月1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
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朱金宇
联系电话：0573-85268908
住所地：桐乡市屠甸镇酱园里1号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30日的

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朱金宇
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
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为准。

序号

1

资产名称

湖州宏鑫燃料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形态

债权

币种

人民币

金额

88984337.41

担保情况

桐乡市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杨云松、
高凤英（保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季通恩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季通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季通恩。季通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季通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
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
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
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季通恩

2016年7月12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恒一汽车
空调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9622711300446

XC69622711300520

本金余额

3,499,999.99

4,000,000.00

欠息

80,099.14

82,815.81

担保人

浙江恒一汽车空调有
限公司、浙江博文工程
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郑
九鹏、曾起燕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XC69622799900446、
XC69622799900428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12日

（2016）浙0212民初6194号
余亚花：本院受理原告鲍素萍诉被告余亚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5号

余亚花：本院受理原告叶君诉被告余亚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6号

忻红珠：本院受理原告叶君诉被告忻红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019号

潘水铨、赵连灿：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宁波晋虹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王中华、俞岳焕、王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792号

黄琴、张奇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076号

宁波伟东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逸平：本院受理原

告陈娟意诉你们及卢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4352号

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上虞百家饰家居有限
公司、孙晶、高松、孙尧忠：本院受理原告沈云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84号

贾百松：本院受理余姚市泮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8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567号

余姚市福益厨具配件有限公司、李福虎、杭小红、
李婷婷、李伟伟、郑旦祥、章映平、慈溪市绿苑蜂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余姚中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泗门法庭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756号

绍兴县千瑞福纺织品有限公司、徐建英：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害。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9月28日下午3：15在本院第18审判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788号

绍兴市顺剑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绍兴越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章来法、肖三秀、陶华忠、章耀耀：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区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7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515号
绍兴云滢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剑杰针织厂、金

建云、宋滢、宋瑞锦、周加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
信农村合作银行东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791号

周晓、绍兴无极家纺服饰有限公司、祁大明：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
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79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42号

单宇康：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潮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34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018号

绍兴依特娜纺织有限公司、郦柏根：原告绍兴柯桥
王子宴会大酒店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
第501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368号

汤建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1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563号

姚海生：本院受理原告胡建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10月8日上午9时10分
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4号

申请人绍兴坤鸿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付款行为中国银行绍兴市越城
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市新纺
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仁
和衣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10万
元 、汇 票 号 码 为 10400052
281435572、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
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1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5号

申请人常州市越进新宇色织布有限公司遗失付款
行为中国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
市新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仁和衣业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为 10 万元、汇票号码为 10400052
281435571、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20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6年12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12月31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474号

何宁、黄丹丹：本院受理原告金文兴与被告何宁、
黄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04民初4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279号

王菲菲公民：本院受理原告孙伟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4民初127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孙伟伟撤回对被告王菲菲的起诉。案件
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孙伟伟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280号

俞科涯、章玲丽：本院受理陈春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604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浙温知民初字第201号

石家庄怡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丹棋
与被告石家庄怡奥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
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浙温知民初字第20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067号

支小武、吴筱微：本院受理原告郑洛微与被告支小
武、吴筱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
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068号

李一鸣、张雪媚：本院受理原告张少荣与被告李一
鸣、张雪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
民初20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67号

林源芬：本院受理原告刘彩娟与被告林源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267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004号

陈永青：本院受理原告陈百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上午
9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7号

华建雄：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前文凯服
装辅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0月17日9：30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341号

陈维昆：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金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维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0
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65号

郑崇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海秋与被告常德图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恩福、郑崇平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26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685号

张珅、朱园园、张俊、胡影：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兴
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珅、朱园园、张俊、胡影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6日下午
14：3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95号

朱丰、郑海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朱丰、郑海敏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8
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00号

朱厚军：本院受理原温州市瓯海梧田宏路打火机
配件加工店、胡德伦、程大宏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321号

蒋飞：本院受理原告黄金勇与被告蒋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